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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重申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署105年1月1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050004127號函（諒

達）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與教育部學務特教司第13

次定期聯繫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自主檢核表請各局（府）轉發轄屬學校執行運用，並指（

督）導各校於每學期實施校園安全自主檢核時，應主動邀

請轄區警察分局（派出所）派員到校協助；檢核完成後，

學校業務承辦人、業務主管、校長及警政單位施檢人員應

於「執行校園安全維護工作自主檢核表」（如附件）下方

共同簽署，並影印1份提供警政單位備查，並針對檢核所

見危安徵候（現況）適（即）時採防（應）處作為，以有

效維護校園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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